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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® 電車後巴士又吿船事墮城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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香港電車慘案情形 

(
香
港
通
訊
)
就
日
前
本
港
有
史
以
來
首
次
出
現
之
電
車
醐
倒
事
件
，•
一 
位
外
間
有
資
 

格
之
工
程
技
術
人
員
表
示
：
雷
車
之
傭
造
與
設
計
，
在
力
學
與
平
衡
方 

，
早
已
計
算
得
非
 

常
精
密
準
確
，
就
算
出
軌
亦
只
會
平
衡
向
前
，
除
誹
遇
有
從
旁
邊
所
發
生
之
外
力
，
或
車
底 

突
腐
較
大
阻
撓
，
致
息
激
間
失
去
中
限
，
方
會
傾

@|.
。

是
晚
之
罕
見
事
件
，
以
理
推
測
，
大
有
可
能
冨
該
東
行
電
車
於
出
軌
衝
前
時
，
適
碰
向
 

西
行
電
車
尾
部
，
而
西
行
電
車
正
在
作
相
反
方
向
前
駛
，
無
形
中
存
有
一 
種
向
前
拖
，
暗
力 

，
若
車
行
電
車
物 
其
攔
腰
撞
正
，
則
撞
力
大
於
拖
力
，
傾
倒
者
會
爲
出
事
之
東
行
車
，
反
會 

爲
被
撞
之
西
行
車
，
但
由
於
所
撞
之
位
置
適
爲
西
行
車
尾
部
，
故
情
况
又
有
不
同
，
東
行
車
 

經
此
一
擦
一 
拖
，
再
加
以
固
力
與
及
車
上
乘
客
慣
性
一
側
，
雷
心
遞
失
，
平
衡3

二ance

亦 

去
，
遂
不
能
不
傾
倒
。

■

設
若
肇
事
力
電
車
雖
吿
脫
軌
，
但
不
遇
與
西
行
車
相
碰
，
則
就
算
脫
軌
衝
力
頗
猛
，
亦

R

平
八
正
衝
前
，
衝
至
對
，
劇
上
行
人
道 

而
已
。上

述
金
鐘
兵
房
前
彎
弧
地
帶
，
極
早
時 

期
亦
鄉
指
出
爲
極
富
危
險
性
之
死
亡
替
角
， 

該
彎
弧
位
，
港
府
路
政
當
局
，
已
曾
多
次
予 

以
修
改
，
電
車
公
司
亦
曾
多
次
予
以
盡
可
能
 

改
順
路
軌
，
年
前
更
嘗
在
雙
程
之
彎
弧
路
軌
 

旁
，
增
鑲
「
雞
爪
」
鋼
碼
，
便
鞏
固
彎
也
， 

避
免
鬆
抛
而
影
响
r
下
行
車
之
萬
一
滑
衝
出
 

軌
。

此
外
，
在 W
弧
地
帶
之
天
線
上
亦
懸
出
 

警
吿
標
識
，
鄭
車
警
个
司
機
，
行
車
至
此
必 

須
千
萬
小
心
。
而
司
機
办
嘗
被
三
令
五
申
， 

駛
抵
上
述a

點
時
，
應
盡
量
閃
風
收
掣
，
只 

准
該
車
「
溜
過
」

liu 
並
非
「
衝
過
」
。
是
次 

失
事
之
司
機
，
當
時
是
任
車
「
溜
過
」
，
抑 

或
急
行
「
衝
過 

，
非
該
到
之
乘
客
穹
難
知
 

曉
，
唯
倘
不
碰
別
車
，
刖
不
會
傾
側
砌
可
斷
 

言
。

總
之
，
上
述
一
切
只
不
過
就
工
程
力
學
 

上
之
研
绽
，
實
神
情
形
如
何
，
仍
須
有
持
公 

司
禽
局
專
責
琼
家
之
精
確
分
析
與
公
係
，，
而 

各
有
關
方

rm正
加
緊
調
査
當
時
實
出
云
。• 

(
香
港
訊
)
繼
十
二
日
傍
晚
金
鐘
兵
房
 

電
車
失
事
翻
倒
，
釀
成
六
十
人
死
傷
大
慘
劇
 

後
，
十
三
日
下
午
，
薄
扶
林
道
又
發
生
嚴
重
 

車
禍
，
一 
龜
滿
載
搭
客
巴
士
，
在
斜
坡
失
事
 

，
十
六
名
男
女
。
傷
。

肇
事
b
士
於
一
輛F

走
統
一 
碼
頭
至
香 

港
仔
七
號
線
，
編
編
7
八
六
广
號
單
層
巴
士
 

，
是
日
下
午
二
時
五
十
分
，
由
香
港
仔
總
站
 

，
滿
徽
搭
客
，
開
件.
統
一
碼
頭
，
當
三
時
十 

分
駛
經
薄
扶
林
道
傘
星
嶺
道
交
界
時
，
突
然 

失
却
控
制
，
向
距
離
薄
挟
林
道
低
陷
數
十
尺
 

的
承 
星
嶺
道
衝
去
，
幸
該
處
有 
一 
度
二
尺
高
 

三
合
七
短
望
所
阻
，
巴
士
不
致
衝
下
，
祗
M
 

落
叢
林
間
。

當
巴
士
撞
向
石
璽
昧
，
轟
隆
一
聲
：
車 

頭
毀
不
堪
，
玻
璃
粉
碎
，
右
邊
車
尾
彼
石
璽
 

撞
脫
一
幅
，
然
後
向
左
邊
路
面
衝
過
，
讎
梗 

在
薄
扶
林
道
與
摩
星
嶺
道
之
間
的
叢
林
處
， 

不
致
全
車
鶏
下
摩
星
頷
道
。

肇
事
時
，
全
书
順
簸
，
車
內
廿
名
男
女
 

搭
客
"
車
廂
內
打
滾
，
亂
作 
一 
團
，
有
些•
被 

玻
璃
碎
片
割
傷
，
有
些
頭
部
撞
着
单
身
>
其 

中
亦
自
在
搭
客
互
相
碰
境
時
唔
傷
，
全
串
受
 

傷
者
達
十
一
八
人
？
大
里
滿
面
鮮
血
，
在
車
廂 

內
呻
吟
呼
救
。
司
機
首
當
其
衝
，
頭
部
受
傷
 

。
售
票
員
麥
勝
，
則
被
乘
客
壓
住
，
一9
昏 

迷
。

途
經
噂
輸
覩
狀
，
急
忙
報
曾
召
救
傷
申
 

到
塢
展
開
救
援
工
作
，
將
傷
者
送
院
救
治
， 

中
華
巴
士
公
司
办
派
出
工
程

41 
到
塲
，
將
衝
 

入
叢
林
中
的
失
事
巴
士
絞
起
拖
出
，
拖
返
車 

廠
修
理
。出事地點歷來不祥 

又
訊
，
電
車
出
軌
翻
倒
之
J
點
，
不
與 

年
前
張
華
倫
翻
車
失
事
喪
生
之
彎
角
地
點
相
 

同
，
所
不
同
者
，
年
前
張
華
倫
係
駕
車
自
東
 

而
西
，
昨
日
失
事
電
車
則
自
西
而
東
而
已
， 

該
彎
角
近
年
曾
加
修
改
，
但
料
不
到
更
大
之
 

忠 
禍
竟
又
出
現
該
彎
。

香港名律師貝納祺 

預言|香港前途騷亂 

他
並
指
出
：
本
港
缺
乏
適
當
的
娛
樂
或
 

其
他
消
遣
塲
所
，
以
供
應
市
民
的
需
要
。 

貝
納
識
在
函
中
結
論
催
促
政
府
採
取
行
 

動
，
擴
展
私
港
娛
樂
設
備
，
尤
其
重
要
者
是
 

改
良
政
制
，
使
最
高
機
構
更
具
有
代
表
性
， 

令
本
港
靑
年
能
透
過
黑
代
表
，
吐
露
心
中
抱
 

負
。
他
勘
吿
政
府
，
若
票
久
將
來
仍
未
有
 

任
何
憲
政
改
革
，
本
港
於
两
三
年
7
內
，
將
 

會
發
生
暴
動
，
到
時
帽
窗
曾
局
便
會
匆
匆
向
 

非
代
表
全
港
的
暴
動
者
低
頭
，
以
致
政
制
急

速
劇
變
，
使 

這
個
香
港
城 

市
國
家
，
就 

此
壽
終
产
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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車
一

余
長
 

鄭
帝
標
 
徐
培
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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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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膊
儀
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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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
一

，
庶
月
嬌
 

馬
立
普
・
鄭
督
煌
 
李
焯
惨

李
邦
喜
 

李
漢
南 
擲
一

補
:
陳
i
:
 

.梁
永
潤
 
周
馮
氏
 
<
 崟

」
李
兆
梅
:
 

李
常
緒
 

李
其
偉
李
琉
良
李
發
.椎
夫
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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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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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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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
宣
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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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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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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淸
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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段
 
成

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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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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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
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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季
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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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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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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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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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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家
慈
李
門
陳
氏
安
人
痛
于
中
華
民
缴
伍
十
三
 

年
三
月
廿
三
日
病
終
於
聖
祈
瑟
醫
院
積
留
享
 

壽
六
十
有
三
歳
不
孝
培
進
》
隨
侍
在
働
親
視 

含
殮
遵 

19成
服
經
于
同
月
*

一，日
假
連
黑
埠
 

暗
市
黨
殯
儀
館
舉
行
樓
禮
   

W--殯
安
e
于
山.景
 

墓
園
叨
蒙
各
宗
親
戚
配
着
1

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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花
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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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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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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